
 附件 4               

﹡ ﹡ ﹡ 公 安 局 

提 请 批 准 逮 捕 书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公（  ）提捕字〔  〕   号 

 

犯罪嫌疑人×××…… [犯罪嫌疑人姓名（别名、曾用名、

绰号等），性别，出生日期，出生地，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，民

族，文化程度，职业或工作单位及职务，居住地（包括户籍所

在地、经常居住地、暂住地），政治面貌（如是人大代表、政协

委员，一并写明具体级、届代表、委员），违法犯罪经历以及因

本案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（时间、种类及执行场所）。案件有

多名犯罪嫌疑人的，应逐一写明。] 

辩护律师×××……[如有辩护律师，写明其姓名，所在律

师事务所或者法律援助机构名称，律师执业证编号。] 

犯罪嫌疑人涉嫌×××（罪名）一案，由×××举报（控

告、移送）至我局（写明案由和案件来源，具体为单位或者公

民举报、控告、上级交办、有关部门移送、本局其他部门移交

以及工作中发现等）。简要写明案件侦查过程中的各个法律程序

开始的时间，如接受案件、立案的时间。具体写明犯罪嫌疑人



归案情况。 

经依法侦查查明：……（应当根据具体案件情况，详细叙

述经侦查认定的犯罪事实，并说明应当逮捕理由。） 

（对于只有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案件，犯罪嫌疑人实施多次

犯罪的犯罪事实应逐一列举；同时触犯数个罪名的犯罪嫌疑人

的犯罪事实应该按照主次顺序分别列举； 

对于共同犯罪的案件，写明犯罪嫌疑人的共同犯罪事实及

各自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后，按照犯罪嫌疑人的主次顺

序，分别叙述各个犯罪嫌疑人的单独犯罪事实。） 

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如下： 

……（分列相关证据,并说明证据与犯罪事实的关系。） 

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的，简要写明相关情况。 

综上所述，犯罪嫌疑人×××……（根据犯罪构成简要说

明罪状），其行为已触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××条之规

定，涉嫌×××罪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。现有（证明其犯

罪事实的证据、其他证据）等证据证明，其（依据刑事诉讼法

第八十一条第一款具体说明其可能具有的社会危险性）或者

（……涉嫌×××罪，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/可能判

处徒刑以上刑罚，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）。依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八十一条、第八十七条之规定，犯罪



嫌疑人×××符合逮捕条件，特提请批准逮捕。 

    

    此致 

×××人民检察院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安局（印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：本案卷宗       卷     页。 




